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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学院文件 
 

 

 
济院政字〔2014〕31 号 

               

 

济 宁 学 院 
“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和公开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学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增强预算刚性约

束，根据《山东省省级“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和公开暂行办法》

（鲁财预〔2014〕5号），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  

因公出国（境）费用，指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

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及租用

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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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接待费，指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

费用。  

学校“三公”经费预算为当年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安排的因

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预

算。 

第三条 “三公”经费管理坚持总量控制，实行严格的预算

管理。坚持从紧从严，严格按标准支出；坚持公开透明，接受

各方监督。学校应当强化领导责任制，严格按照财经法律法规

和有关制度要求，对“三公”经费预决算的真实性负责。  

第二章  预算编制管理 

第四条 “三公”经费预算管理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学校

各项收入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应当全部纳入预算，不得以

任何形式隐瞒、坐支。  

第五条 学校严格按照支出标准编制“三公”经费预算，随

学校预算一同上报、一同审核、一同批复。  

第六条 “三公”经费实行预算管理，总额控制。年度预算

执行中不予追加，部门因特殊情况确需追加的，应当在财政厅

下达的控制限额内按程序报校领导审批。  

第七条 学校应当切实加强因公出国（境）经费管理，在财

政部门批准的年度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内核定出国（境）

计划，并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安排出国（境）活动，确定出国（境）

团组数量和规模。如需调整，应在年度预算内调剂安排。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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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费预算的，不得安排出国。严禁违反规定使用出国（境）

经费预算以外资金作为出国（境）经费。  

第八条 公务用车购置预算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公务用车

编制和配备管理有关规定，合理有效配置公务用车资源，降低

行政成本。按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对

需要保留的公务用车，计划财务处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数

量和标准，结合学校财力状况，统筹安排并列入年度预算。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按照核定车辆数合理编制，学校

办公室要加强公务用车使用管理，执行公务用车加油、保险、

维修费用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健全公务用车油耗、运行费用单

车核算和节奖超罚制度，降低使用和维修保养成本。 

第九条 公务接待费一般应当在日常公用经费中列支。学校

在规定的开支标准内，编制公务接待经费预算。禁止在接待费

中列支应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差旅、会议、培训等费用，禁止

以举办会议、培训的名义列支、转移、隐匿接待费开支；禁止

在非税收入中坐支接待费用；禁止借公务接待名义列支其他支

出。 

第三章  预算执行管理 

    第十条 学校应当遵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格按

照财政部门批复的“三公”经费预算执行。严禁超预算或者无

预算安排“三公”支出，严禁虚列支出、转移或者套取预算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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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全面实行公务卡制度，学校在国内发生的公务接

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等经费支出，除按规定实行

财政直接支付或者银行转账外，应当使用公务卡结算。  

第十二条 学校“三公”经费管理应当遵循现行财政财务管

理制度，预算执行中发生的有关费用支出（含年度中追加支出）

必须严格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列示、反映，据实编制部

门决算并保持预决算口径一致。  

第十三条 “三公”经费结余资金按照财政部门财政拨款结

转结余资金管理等办法管理。  

第四章  预决算公开  

第十四条 学校“三公”经费预算公开遵循公平、公正原则，

保证公开数据真实、完整，以公开促规范；遵循及时、便民原

则，推进公开工作统一、有序，以公开增强预算透明度。  

第十五条 学校是“三公”经费预算和决算公开的主体，负

责本单位“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工作。公开“三公”经费应

当参照财政部门确定的统一表格样式，公开数据应当与正式下

达的部门“三公”经费预决算数保持一致。 

第十六条 学校在预决算批复后 20 个工作日内，在学校网

站予以发布。财务处按要求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总报送学校“三

公”经费使用情况。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积极回应公众关切，对于预决算变动

大、不同年度之间波动大等情况和项目，必须作出合理说明解



 - 5 - 

释。对公开后公众提出的相关问题，学校应当妥善做好相关工

作，采纳合理建议。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校纪委、监察室、财务处、审计处等部门应当加

强对“三公”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的，按

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济宁学院 

2014 年 5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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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4 年 5 月 23 日印发 


